《深圳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论证
专家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bookmark: _GoBack]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统称房屋市政工程）中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以下统称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专家论证工作，充分发挥专家的技术支撑作用，高效有序地开展专家论证服务工作，我局制定了《深圳市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论证专家管理办法》（以下统称《管理办法》）。现就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管理办法》制定的必要性
依据住建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37号令）第二十五条要求，设区的市级以上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专家库，制定专家库管理制度，建立专家诚信档案，并向社会公布，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超过一定规模的危险性较大分部分项工程施工风险大，容易导致群死群伤，专项施工方案的论证审查工作至关重要，有必要制定《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专家论证行为，让专家论证切实起到实效，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保驾护航。
二、《管理办法》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五章，包括总则、入库管理、权利与职责、监督管理、附则等章节，条文共二十九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适用范围
《管理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市政工程中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的管理，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以外的其他房屋市政工程，企业或者其他主体自愿选择专家进行咨询、论证的，可以参照执行。
（二）建立信息化管理系统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立专家库信息化管理系统，用以专家申请入库和日常工作管理，按照不同专业类别对专家进行分类编号、一人一档，并对专家库进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专家档案。
（三）明确专家入库条件
根据《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和《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房屋市政工程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要求，结合我市房屋市政工程实际，依据专家专业水平、职称等级、从业年限等情况，设置行业专家和资深专家两个级别（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实行分级管理，并对不同级别专家设置不同“专业类别”申请权限（第十一条）。
（四）明确专家的权利与职责
《管理办法》规定了专家参与相关工作享有的权利，同时对专家应履行的职责作出要求，进一步规范、监督与管理专家的工作，提升专家工作质量与水平。
（五）明确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要求
结合我市房屋市政工程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工作实际调研情况，在《管理办法》中对论证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施工企业在遇有论证需求时，通过信息化管理系统提交专家论证申请，系统从专家库中选取相适应专家组成员参加专家论证会。系统随机抽取的专家组成员中半数以上与专项施工方案类别一致，从而保证论证质量。专家组按照民主表决方式推选组长，鼓励推选资深专家担任组长，且组长专业类别之一应与专项施工方案类别一致。每名专家组成员在论证会前认真审查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对自己所提意见负责。专家组长在论证会上统筹协调，形成最终论证报告（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六）明确专家监督管理要求
明确暂停、取消资格、调整出库等情形和相应处理措施，用以日常监督管理和规范专家工作行为。市、区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机构结合日常监督工作，抽查专家论证意见和专项施工方案修改确认情况，收集专家履职情况，并做好记录。实现全链条动态管理。
三、其他说明事项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管理办法》印发后，另行发布通知，组织专家入库、审核等工作，并明确超过一定规模的危大工程专项施工方案论证专家的管理及评价标准。
